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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賣家要求開箱要全程錄影，否則概不負責，合法嗎？

⽂:⿈蓮瑛（認證法律⼈） 、江宛庭（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4-01-05

案例

某天A在網購平臺看到有賣家在賣全球限量50雙的名牌球鞋，便⽴刻於網購平臺付款下單。在⼀個禮拜之
後，A⼼⼼念念的名牌球鞋終於宅配到家中。A因為過於興奮，不顧包裝上「開箱請全程錄影，否則概不負
責」的字樣，便將包裝拆開。然⽽，在打開包裝後，鞋盒裡裝的卻不是全球限量50雙的名牌球鞋，⽽是⼀
雙藍⽩拖，A憤⽽向賣家要求退貨及退款。不料，賣家卻說包裝上有聲明開箱要全程錄影，A如果無法提供
開箱影⽚，就不能要求退貨及退款。請問賣家的主張合理嗎？A該怎麼辦？

本⽂

⼀、網購賣家要求開箱全程錄影，有效嗎？（⾒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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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網購賣家要求開箱要全程錄影，否則概不負責，合法嗎？
資料來源：⿈蓮瑛、江宛庭 / 繪圖：Yen

（⼀）賣家的標⽰可能屬於定型化契約

有些網路購物的賣家會在賣場的網⾴上或是包裹上標註「開箱請全程錄影，否則概不負責」，要求買家開箱時
必須全程錄影，否則不能退貨。這樣的標⽰與記載⼤都可能被認定為「定型化契約」，也就是⼀⽅當事⼈預先
在契約中擬定的條款，他⽅沒有商量的餘地，必須接受[1]。



（⼆）無效的定型化契約條款

為了保護無法議約、交易較弱勢的⼀⽅，例如消費者在⾯對經營網購的賣家，雙⽅交易過程的地位顯然不對
等，如果定型化契約的記載減輕或免除賣⽅的責任、加重消費者的責任、違反平等互惠原則，⽽顯失公平，這
類條款依據⺠法、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會被認為無效[2]。
網購賣⽅如果向消費者表⽰「商品退貨應提供完整開箱錄影檔為依據」或「開箱請全程錄影，否則概不負責」
等類似的要求，就曾有法院認為，這無疑是讓賣家減輕⾃⼰的責任並違反平等互惠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
這類條款是無效的[3]。

⼆、買家可以主張哪些權利？

除了賣家要求買家必須全程錄影的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網路購物的買家依法還可以主張以下權利：

（⼀）買家可以主張物之瑕疵擔保、債務不履⾏等⺠法權利

常⾒的例如收到的商品有瑕疵，買家可以依據⺠法主張賣⽅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4]，解除契約（退貨）或減
少價⾦[5]。但如果收到的商品根本不是網購時約定要買的東⻄，像案例中雙⽅約定要買的是全球限量50雙的
名牌球鞋，賣家卻寄來⼀雙藍⽩拖，這就不是交付的標的物有瑕疵，⽽是賣家根本還不算依約交付商品，所以
買家可以依照契約繼續請求賣家交付約定的限量名牌球鞋。

（⼆）網購消費者可以主張7天猶豫期（鑑賞期）

其次，⺠眾利⽤網路購物時，是在「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的情況下，向賣⽅購買商品並訂⽴買賣契約，符合
消保法對「通訊交易」的定義[6]。⼜因為在消費者未能親眼檢查商品便訂⽴契約的情形下，必須承受購買的商
品與想像差距過⼤的⾵險，基於保護網路購物消費者的⽬的，消保法便賦予網路購物的買家「7天猶豫期」的
權利，使消費者可以在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的7天之內，不⽤說明任何理由，也不⽤負擔任何費⽤，透過退
回商品或書⾯通知的⽅式，解除網路購物的買賣契約[7]。

換⾔之，網路購物的買家在收到商品後，不論是認為商品有瑕疵、商品寄錯，或只是單純對商品不滿意，都可
以單⽅⾯透過退貨或是書⾯通知，解除買賣契約。相較於⺠法規定收到的商品有瑕疵、商品與約定不同等情形
才可以主張解約或減價，消保法7天猶豫期就沒有這⽅⾯的限制；並且因為消費者不⽤為此負擔任何費⽤，所
以如果是選擇以退回商品解除契約，則退回商品的運費也應該由賣家⾃⾏吸收，⽽不得要求消費者負擔。

三、7天猶豫期的例外情形

但請注意，上述7天猶豫期的規定，在特定的商品或服務存在「合理例外情事」時，還是可能被排除適⽤的。
參考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準則的規定，例外不適⽤7天猶豫期的情形，⼤多為商品退回後，賣家
難以再將商品轉賣給別⼈，例如客製化的商品、已拆封的個⼈衛⽣⽤品，⼜或是商品退回後可能已經腐敗或已
逾時效性，例如⽣鮮⾷品、報章雜誌[8]。在這些情況，為了避免賣⽅必須負擔過⾼的經營成本以及消費者濫⽤



消保法所賦予的權利，在賣⽅已經告知消費者的前提下，便會例外不適⽤7天猶豫期的規定，以平衡賣家與消
費者之間的權利。

四、結論

賣⽅要求開箱全程錄影的條款無效，因為這種條款屬於減輕⾃⼰的責任、違反平等互惠，對消費者顯失公平，
所以即便A沒有全程錄影，賣⽅也不得以A開箱時未全程錄影⽽剝奪A解除契約的權利。⽽且消費者網路購物有
受到7天猶豫期保障，A購買的球鞋也⾮例外不適⽤猶豫期的商品，因此建議A在收到商品的7天之內向賣家退
回商品並要求退款，這樣可以不⽤說明任何理由，也不⽤負擔退貨運費等任何費⽤。

註腳
   關於定型化契約的定義與說明，請參閱：詹森林（2022），《什麼是定型化契約？定型化契約的內容⼀

律有效嗎？》。
[1]

   ⺠法第247條之1：「依照當事⼈⼀⽅預定⽤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
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
⼀、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之責任者。
⼆、加重他⽅當事⼈之責任者。
三、使他⽅當事⼈拋棄權利或限制其⾏使權利者。
四、其他於他⽅當事⼈有重⼤不利益者。」
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
I 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
II 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者，推定其顯失公平：
⼀、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
⼆、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之任意規定之⽴法意旨顯相⽭盾者。
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的難以達成者。」

[2]

   臺灣新⽵地⽅法院⽵北簡易庭（含⽵東）109年度⽵北⼩字第559號⺠事判決：「惟查，上開購物政策為
被告單⽅⾯擬定之定型化契約，惟該定型化契約條款限制消費者須全程錄影始得退貨部分，已加重消費者
拆封商品之責任，且消費者倘未全程錄影即不得退換貨，亦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所定平等互惠原則，⽽有
減輕被告責任之嫌；……是該購物政策中關於限制消費者全程錄影始得退貨部分及刮痕接縫痕⾮屬商品瑕
疵部分，依⺠法第24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規定，均已違反交易雙⽅平等互惠原則，無端加重原
告之義務，且事前解免被告之責任，已顯失公平，應歸於無效。」

[3]

   ⺠法第354條：「
I 物之出賣⼈對於買受⼈，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
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或契約預定效⽤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
。
II 出賣⼈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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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第359條：「買賣因物有瑕疵，⽽出賣⼈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得解除其契約或
請求減少其價⾦。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僅得請求減少價⾦。」

[5]

   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0款：「本法所⽤名詞定義如下：……⼗、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
、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
⽽與企業經營者所訂⽴之契約。」

[6]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內，以退
回商品或書⾯通知⽅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
不在此限。」

[7]

   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準則第2條：「本法第⼗九條第⼀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指通訊交
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將排除本法第⼗九條第⼀項解除權之適⽤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
三、報紙、期刊或雜誌。
四、經消費者拆封之影⾳商品或電腦軟體。
五、⾮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
六、已拆封之個⼈衛⽣⽤品。
七、國際航空客運服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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